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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办法
为了加强对行政执法工作的监督，保证行政处罚决定的合法与规范，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一、本办法所称的重大行政处罚决定是指本镇人民政府及所属各部门根据法律、法规、规章作出的下列行政处罚决定：
（一）没收违法所得或者没收非法财物价值在１万元以上的；
（二）责令停产停业的；
（三）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的；
（四）对公民处以１０００元以上罚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３万元以上罚款的；
（五）行政拘留１０日以上的。
二、作出重大行政处罚决定的部门（以下简称备案单位）应当在重大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后１５日内依照下列程序报送备案：
（一）备案单位为本镇直部门的，报送本镇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备案；
（二）备案单位为本镇人民政府的，报送市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备案。
（三）依法受委托组织在委托范围内，以委托行政机关名义实施的行政处罚，应当报送备案的，由委托行政机关按规定报送备案。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在法定授权范围内实施的行政处罚应当报送备案的，由该组织依据规定报送备案。
（四）备案单位除按上述规定备案外，还应当同时报送上一级行政主管机关备案。
 三、备案单位将重大行政处罚决定报送备案时，应当提交备案报告和相关的行政处罚决定书１式２份，并附上有关的材料（统称备案件）。
四、镇人民政府的法制机构（以下简称审查机构）具体负责重大行政处罚决定的备案审查和管理工作。
五、审查机构应当在收到备案件之日起１５日内进行审查，
审查的事项主要是：
（一）实施行政处罚的主体是否合法；
（二）事实是否清楚，主要证据是否确实、充分；
（三）程序是否合法；
（四）适用法律、法规、规章依据是否正确；
（五）使用自由裁量权是否恰当。
六、审查机构在对备案件的审查过程中，根据情况可以调阅备案单位的案卷材料，备案单位不得拒绝和拖延。
七、审查机构在对备案件的审查过程中，认为需要有关部门提出意见或者协助审查的，有关部门应当予以办理。
八、重大行政处罚决定经审查发现有违法或者不当的，审查机构可以责成作出重大行政处罚决定的部门限期纠正或者撤销。备案单位应当在接到审查机构的有关处理决定或者意见之日起３０日内，将办理结果报告审查机构。
 九、对不按规定报送备案件或者无故不按本办法第八条规定执行的，依据有关行政执法监督规定处理。
 十、本办法由泉坊镇人民政府司法所负责解释。

